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自治区级

药品监管领域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代拟稿）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钦州港片区、崇左片区管理委员会：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相关要求，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停止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委托或授权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自治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第二批）的决定》（桂政发〔2020〕20号）第63项“医疗机构制剂调剂使用审批”，第64项“医疗机构制剂注册审批”，第65项“医疗单位使用放射性药品许可”，第66项“药品批发企业经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审批”，第67项“药品生产企业许可”，第70项“第二类医疗器产品注册审批”，第71项“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许可”，第73项“医疗机构配制制剂许可”，第76项“国产药品再注册审批”授权行政许可事项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南宁市实施第二批自治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桂政发〔2022〕9号）第6项“医疗机构配制制剂调剂审批”，第7项“药品零售企业经营许可”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直接下放或委托桂林市实施自治区级行政许可事项（第一批）的决定》（桂政发〔2022〕27号）第14项“药品生产许可”委托行政许可事项，相关行政许可事项收回由自治区药监局负责实施。同时，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委托或授权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自治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第二批）的决定》（桂政发〔2020〕20号）第72项“执业药师注册”，第74项“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第75项“化妆品生产许可”，下放方式由“授权下放”调整为“委托下放”，继续由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钦州港片区、崇左片区管理委员实施。

对于本通知印发之日前已受理的相关事项，南宁、桂林市及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钦州港片区、崇左片区管理委员会须与自治区药监局做好交接，确保工作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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